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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政办函〔2020〕41号
高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做好2021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省市驻高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医保局、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2020年甘肃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甘医保发〔2020〕66号）有关要求，进一步做好2021年度全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保费征缴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征缴对象 
凡具有我县常住户口的城乡居民，按属地化管理原则，以家庭为单位整户参保缴费（已参加本、异地城镇职工和大学生医疗保险对象除外）。

二、征缴标准 

根据国家医保局等三部门《通知》要求，2021年度城乡居民个人缴费在上年度的基础上提高30元，按人均280 元收取。农村低保一类对象、城市全额保障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给予全额资助，个人不再缴费; 城乡低保差额保障对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个人缴费部分给予定额资助，先由个人按照缴费标准全额缴费,政府资助部分按100元的标准确定，资助资金划入参保人一卡通。对新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按规定落实当月参保，次月资助政策。

三、征缴时间 

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开始，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2021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参保缴费工作,在规定的参保缴费期内完成参保缴费的城乡居民，待遇享受期为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镇及有关部门要在县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切实加强协作配合，统筹协调做好各项工作。主要领导要亲自谋划、亲自部署，密切关注工作进展。分管领导要靠前指挥，狠抓落实，切实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工作。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做好参保情况清查，提升参保信息质量，建成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基础信息管理子系统，清理重复参保，稳定持续参保，减少漏保断保，实现应保尽保。加大重点人群参保扩面力度，清理户籍、居住证、学籍等以外的参保限制，杜绝发生参保空档期。

（二）宣传发动，精心组织。各镇及有关部门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方式和途径，对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工作的目的、意义、保障作用、缴费标准、缴费流程等进行广泛的宣传，引导城乡居民积极参保缴费，不断扩大参保覆盖面。要充分发挥部门工作优势，切实提高村（社区）征缴、学校宣传动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创新宣传方式，拓展宣传渠道，调动群众参保缴费积极性；教育部门要督促在校（园）学生积极参保，做到应保尽保，确保年度参保筹资量化指标落实到位。
（三）统筹协调，稳步推进。县税务局负责本地区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安排部署，平稳有序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工作。保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收缴费方式不变，采取税务部门负责，镇政府组织，街道、社区、村社、银行代收等方式征收。参保登记由医保部门办理。代缴资金、补贴资金按原有资金归集模式由医保部门会同资金拨付部门办理。历年补缴等特殊业务，由医保部门核定，税务部门按照核定数进行征缴。缴费个人按照规定标准由税务部门全额征收。在资助参保政策落实到位的基础上，实行先缴费后资助措施，鼓励引导低保和建档立卡对象积极参保，实现应保尽保。
税务、医保部门以及农业银行、农商银行要做好数据交换传递。税务、财政、医保、人民银行等部门要按照《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平稳有序做好社会保险费征管职责划转后征缴工作的通知》(税总发〔2018〕180号)文件要求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入库、核算、记账、退付及对账等工作。相关部门在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进程中，要结合各自实际，不断优化工作流程。既要充分考虑法律法规规定，又要充分考虑工作实际，要在法律法规框架内做到规范有序，大胆创新，强力推进。

（四）切实做好征缴保障。建立税务、医保、财政、人民银行、民政、卫健、教育、扶贫、残联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工作协调机制，由县税务局统筹协调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工作，财政、医保、人民银行等部门要在政策制定、信息共享、业务衔接、征缴核算、特殊缴费等方面加强配合，抓紧完善信息系统，做好业务保障和技术支撑，强化信息系统保障能力，全面提高工作效率。
（五）强化考核，严肃问责。要建立健全监督考核机制，定期通报工作进展情况，确保上级工作部署和政策规定执行到位，落实到位。要不断创新监督模式，依纪依规严肃问责，确保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程序规范、监督到位、费款安全、保障有力，切实维护参保群众合法利益，提升医疗保障水平。
（六）及时报告反馈。建立问题快速响应机制，畅通上下沟通渠道，及时掌握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及时研究解决办法。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过程中遇到的重要问题、重大事项，要及时向县政府报告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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